
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份收购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作为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或“潍柴动力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

规范性文件要求，并结合《公司章程》及《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

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（合称“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”），我们对关于公司收购潍

柴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潍柴雷沃”）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（下称

“本次交易”）予以了事前认可，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： 

1．同意将关于公司收购潍柴雷沃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2

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。 

2．本次交易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，

本次交易条款属公平合理、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；本次交易定价以经具有相关

从业资质和独立性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，评估采用收益法，在综

合考虑潍柴雷沃业务前景、经营现状、管理模式、盈利能力、近一年业绩以及

未来规划和发展趋势等基础上，通过合理预测与计算得出评估价值，较账面价

值有大幅增值，具有合理性；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潍柴动力将控股潍柴雷沃，有

助于公司发挥核心技术优势、打通上下游产业链、抢抓市场发展机遇、推动行

业转型升级等。综上，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。 

3．本次交易议案经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

事谭旭光先生、江奎先生、张泉先生、徐新玉先生、孙少军先生回避了对本次

交易议案的表决，本次董事会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4．同意公司本次交易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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